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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以
下简称“规程”），拟通过税务部门规
章形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也是国家税务总局首次就管理规程向
社会公开征询意见。为规范一般反避税
管理，规程就对存在避税安排的企业进
行一般反避税调查的立案、调查和结案
的具体流程和操作办法做出了具体的规
定。相比于2号文中一般反避税管理的
规定，本规程就一般反避税所做出的规
定更为详细和明确。

规程适用于税务机关按照相关的企业所
得税法的规定，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
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避税安排
实施特别纳税调整。规程总结了避税安
排的主要特征，并指出税务机关应以具
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的类似安排
为基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
特别纳税调整。

避税安排的主要特征
• 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主要

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
• 安排的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

经济实质不符。

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的调整方法
• 对安排的全部或部分交易重新定性；
• 在税收上否定交易方的存在，或将该

交易方与其他交易方视为同一实体；
• 对相关所得、扣除、税收优惠、境

外税收抵免等重新定性或在交易各
方间重新分配；

• 其他合理方法。

立案流程
主管税务机关应结合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纳税评估、同期资料管理、对外支

一般反避税格局的重大变化，
企业不容忽视

第三期 2014年7月

中国转让定价快讯 

付税务管理、股权转让交易管理、税收
协定执行等工作，及时发现一般反避税
案源。发现企业存在避税嫌疑的，层报
省级税务机关复核同意后，报税务总局
申请立案。税务总局同意立案的，主管
税务机关实施一般反避税调查。

企业所需提供资料
被调查企业应自收到《税务检查通知
书》之日起60日内提供资料证明其安排
不属于本规程所称避税安排。提供的资
料包括：
• 安排的背景资料；
• 安排的商业目的等说明文件；
• 安排的内部决策和管理资料，如董

事会决议、备忘录、电子邮件等；
• 安排涉及的详细交易资料，如合

同、补充协议、收付款凭证等；
• 与税务顾问的沟通信息；
• 与其他交易方的沟通信息；
• 可以证明其安排不属于避税安排的

其他资料；
• 税务机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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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流程
主管税务机关根据调查过程中获得的相
关资料综合判断企业是否存在避税安
排，形成案件不予调整或初步调整方案
的意见和理由，层报省级税务机关复核
同意后，报税务总局申请结案。主管税
务机关根据税务总局形成的结案申请审
核意见进行处理。

致同观察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2号文”）
中有关于一般反避税管理的章节。此次
发布的规程对一般反避税管理做出了更
严格更具体的规定。

严格的避税安排特征
规程规定即使企业税收安排的形式符合
税法规定，但若与其经济实质不符，将
获取税收利益作为唯一目的、主要目
的，甚至是主要目的之一，即可被认定
为避税安排，接受税务机关的调查。规
程并没有对如何定义“获取税收利益是
主要目的之一”做出说明，因此在实务
操作中，企业被认定为存在避税安排的
风险将进一步提高。

标准化的资料证明要求
规程明确列举了企业在接受税务机关一
般反避税调查时所需提供的资料证明清
单，进一步规范了一般反避税调查的操
作流程，明确了企业在调查过程中所需
提供的资料证明，对企业应对一般反避
税调查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另一方面，
标准化的资料证明清单也为税务机关提
供了更具体的调查依据，从而可能开展
更多的一般反避税调查。

特别纳税调整相关规定的重要性
规程还指出，企业的安排属于特别纳税
调整范围的，应首先适用于特别纳税调
整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在进行一般
反避税调查时，2号文仍将被作为重要
的依据。规程进一步规范了相关操作流
程，明确了税务机关和企业各自的权力
和义务，为一般反避税调查的规范性和
公正性提供了保障，可以有效地减少调
查中的争议。2号文已经实施了5年多，
国税总局也一直希望可以在实践中对此
加以完善。此次发布的规程可以与2号
文相互借鉴，相信2号文必将在不久的
将来得以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致同如何帮助您？
在中国税务机关对一般反避税越来越重
视的环境下，中国企业更需要重视自身
的业务整合，合理安排转让定价政策，
以确保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水平，避
免被税务机关调查。致同可以结合公司
的业务需求，在既考虑业务模式的可行
性，又考虑税负的有效性下，帮助企业
进行合理的转让定价规划，及时发现潜
在的转让定价风险，以在最大程度上规
避被转让定价调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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